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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看待“AI焦虑”
■ 魏晓敏

从此前的“AI主播”“AI厨师”，到
这几天的“AI公务员”“AI医生”，人们
切实感受着人工智能对各行各业的重
塑。这一深刻而迅猛的科技浪潮，让
不少人开始担心，自己的饭碗是否会
被AI抢走？

应该承认，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回顾历史，每一次技术革命，在为人类
带来巨大生产力进步和社会便利的同
时，都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就业结构的
调整和变革。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迅
速，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对各个行业都会
产生重要影响。这意味着，在一些岗
位和领域，特别是一些重复性高、规律
性强的工作，AI确实在短期内就可能
完成对人的替代。

但也要看到，一味焦虑并不能解
决问题。当前，AI虽然可以扛下众多
行业中最简单、最前端的“低技能”工
作，但在人文关怀、复杂决策、价值判
断等方面，依然面临算法局限性、数据
局限性、模型局限性等问题。这个意
义上，与其纠结职场焦虑、就业焦虑，
倒不如起而行之，将AI视为职业发展
的新契机，以一种技术包容的成长型
心态，主动将新兴技术与自身的职业
规划有机融合，不断提升适应新环境、
掌握新技能的能力，强化自己的核心
竞争力。

需要注意的是，“AI焦虑”背后，其
实有着复杂的影响因素，新技术应用
只是其一。除技术进步外，经济结构
的变化、全球化的影响以及教育体系
的适应性都是重要因素。因此，要缓
解“AI焦虑”，还需要从多个维度协同

发力。比如，要鼓励创新和创业，创造
更多高质量、多元化的就业机会，为劳
动者提供更为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同时，还需要着力提高劳动力市场的
灵活性与流动性，打破行业壁垒与地
域限制，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与优化
配置。此外，教育体系也必须加快改
革创新的步伐，提供契合市场需求的
职业培训课程，帮助人们提升就业能
力。

“机器永不眠”，技术的发展永无
止境。AI发展势不可挡，我们既要重
视、正视它带来的挑战，采取全方位、
多层次的措施积极应对，也要警惕过
度焦虑情绪的蔓延。要努力充分把握
新技术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与正面效
应，推动科技发展与人类进步“共舞”。

行人被判刑打破“谁弱谁有理”的认知
■ 苑广阔

在一起交通肇事案中，司机开车撞
死人，法院认定司机无事故责任，却以交
通肇事罪判处行人周某刚有期徒刑2年
6个月。这就是近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的“上海行人闯红灯肇事案”，公众纷纷热
议：行人闯红灯是否能定罪？机动车正常
行驶撞死人是否需要担责？围绕该案件
的争议乃至“网络审判”不少，一个重要原
因在于，本案判决结果打破了一些人“谁
弱谁有理，谁强谁担责”的固有认知。

判词显示，本案中，被告人周某刚小
跑闯红灯的行为，“极有可能发生碰撞导
致自身或者他人伤亡的后果，存在危害
公共安全的现实危险”。周某刚不仅“未
遵守交通管理法规”，且“奔跑过程中未
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因而撞倒被害人并
致其被机动车碾压身亡。反观司机，本

案主审法官薛依斯判断其碾压行为属于
意外事件，“虽然机动车驾驶人在过往的
交通肇事案中成为罪责主体所占比例很
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的交通事故
中，机动车驾驶人必然要承担责任”。

长期以来，“弱者有理，强者担责”的
思维深深根植于公众意识中。在这种观
念影响下，行人闯红灯、非机动车逆行等
违法行为往往轻易被原谅，而机动车则
被天然地置于“强势”地位，承担着“绝对
的责任”。这种认知偏差不仅扭曲了公
平正义，也不利于遏止交通违法行为，最
终让更多人成为交通事故的受害者。

本次判决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严格
遵循了“谁违法谁担责”的法治原则。法
院通过充分的证据调查，结合交警部门
的行政责任认定意见，综合考虑了行人、
被害人、车辆驾驶员有无闯红灯、超速及
其他违章行为等因素，厘清了事故中各

方行为的因果关系与责任大小。这种基
于事实和法律的判断，摒弃了“同情弱
者”的情感干扰，体现了司法裁判的专业
性和公正性。

一个案例胜过一沓文件。一方面，
它保护了守法机动车驾驶人的合法权
益，避免了“无责担责”的不公现象，为日
后的同类案件审理提供了参考。另一方
面，它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信号：交通安
全需要所有交通参与者共同维护，任何
违法行为都将受到法律制裁。这种警示
作用将促使各方更加自觉地遵守交通规
则，协同维护文明有序的交通环境。

这起案件的判决是法治精神的诠
释。它告诉我们，法律的威严不在于无
条件同情弱者，而在于维护公平正义。
从“谁弱谁有理”到“谁错谁担责”，这不
仅是法治进步的体现，更是社会文明的
重要标志。

■ 车佳楠

近年来，“免费领养猫咪”的商业模式在
宠物市场中悄然兴起，吸引大量年轻消费
者。然而，这种看似公益的“领养模式”背后，
实则隐藏着“贷款养猫”的商业套路。消费者
以为通过按月支付猫粮费用就可轻松养猫，
却发现自己不仅支付了高额“领养费”，还被
迫接受商家提供的低质猫粮和服务。这种模
式不仅未能真正降低养猫成本，反而让消费
者承担长期的经济压力。

商家在合同中往往模糊服务内容、缺乏
明码标价，甚至只有口头承诺。例如，市民
王女士在签署服务协议不久后，商家突然关
闭实体店，导致她无法享受到实际服务。这
种经营模式的不透明性和不稳定性，使得消
费者在维权时面临重重困难。

“猫贷”模式流行的背后，与支付平台推
广的低门槛信用支付方式密切相关。然而，
当消费者与商家发生争议时，支付平台却无
法提供有效的申诉机制，导致消费者处于被
动地位。平台应当肩负起责任，主动地规范
商家的经营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从公益角度来看，“猫贷”模式借用“领
养”的名义，将宠物及商品的销售包装成公
益行为，无疑是在“消费”着公益领养平台的
信誉。当公益的外衣被滥用，原本旨在传递
爱心和责任的领养行为则会被误解为仅仅
是为了创造经济效益，导致公众对这类平台
的信任度下降。这对致力于真正救助动物
的公益组织来说，也是一种不小的打击。

规范“猫贷”平台应主动作为

■ 马树娟

从11岁儿童手中购买电话卡，雇佣15岁
少年拨打诈骗电话……在最高人民法院于近
日公布的7件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典型
案例中，肖某诚等2人诈骗案尤为引人关注。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高发，而
未成年人正逐渐成为诈骗分子觊觎的对
象。在这起案例中，不法分子通过利诱、拉
拢等手段，将未成年人推向电诈犯罪的前
台：他们既收购未成年人的电话卡以规避实
名监管，又利用未成年人拨打电话以逃避语
音识别。这种将未成年人当作“工具人”的
犯罪模式，不仅增加了电诈犯罪行为的隐蔽
性，也让未成年人陷入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
者的双重困境。

在这起案件中，法院虽认定肖某诚等人
在整个诈骗案件中为从犯，但因其利用未成
年人实施犯罪的情节，仍依法从重处罚，体
现了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这
也警示不法分子：不要妄图将未成年人当作

“犯罪盾牌”，否则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当然，保护未成年人从来不是某一个部

门的“独角戏”。面对电诈“黑手”不断伸向
未成年人的严峻现实，既需要司法机关在

“末端”发力，更需要全社会在“前端治理”
上协同作为：家长应警惕孩子的异常消费
和社交动态；学校需将反诈教育纳入法治
课堂，揭露“轻松赚快钱”的陷阱；电信运营
商也应加强对未成年人办卡和异常通话的
技术管控。唯有将法治的刚性、教育的温
情与技术的赋能编织成一张立体防护网，
才能有效阻断伸向未成年人的电诈“黑手”，
并打好这场对“未来”的守护之战。

阻断伸向未成年人的电诈“黑手”

■ 朱昌俊

私家车变装“公务车”，大摇大摆惹
事？据媒体报道，车主林女士反映，过年
前她在加油站排队洗车时，遇到一辆车
门印着“省级机关公务用车”的轿车强行
配合另一辆车加塞。下车理论时，对方
向林女士方向继续开车，导致林女士滑
倒摔伤，在警方到达前两辆车逃离现
场。后经涉事“公务车”所在地相关部门
核查，涉事车辆实际为私家车，系车主网
购了“公务用车车贴”擅自粘贴。在一些
电商平台上，有大量“公务车贴”出售，最
低仅需5元钱。

强行配合另一辆车加塞、开车致人
受伤、驾车逃离现场……每一个“走位”，
都折射这辆“省级机关公务用车”的猖狂
随意、目无法纪。好在，经过一番调查，这
辆“公务车”被打假为私家车，“公务用车”

车贴只是网购所得。但无论如何，对伤
者林女士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形象伤害
已经造成，肇事车主需要依法依规接受
严厉处罚。最新消息是，交警已对车主
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责令其恢复原状。
这个处理结果，很难令公众满意。

众所周知，公务用车姓“公”，其代表
着党政机关等相关部门按规定配备的车
辆，并接受社会公众的日常监督。“公务用
车”的车贴，其适用车辆、范围、标识样式、
制作和发放等等，均有严格的流程限制，
不能随意张贴，更严禁私自印制或者“定
制”。然而遗憾的是，从涉事车辆和网络
电商平台的销售来看，“公务车贴”的买卖
十分随意——不仅可以随意买卖，还可
定制监督电话。如果任由“公务车贴”买
卖交易，既会消解“公务用车”的严肃性，
也在无形中放任着显摆、招摇撞骗等各
类乱象产生，败坏相关部门“公务用车”的

管理形象。
需要指出，不论是出于新奇好玩，还

是跟风炫耀，买卖所谓“公务用车车贴”本
身就涉嫌违法，电商平台销售“公务车贴”
乱象应当及时刹住。一方面，电商平台
应当持续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哪些商品
该卖、哪些不该卖，应当建立起严格的审
核上架机制。对于所谓“公务车贴”这样
的特殊物品，更应该通过大数据、智能识
别技术及时识别、下架、处理，而不能任由
其在平台大摇大摆售卖。另一方面，相
关监管部门要继续强化监管治理，督促
电商平台的日常经营规范，呵护好电商
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公务车贴”随意买卖，看起来事小，
实则是关乎政府部门形象和社会诚信基
石的大事。个人别为了新鲜而去“玩火”，
电商平台也不能再在违法违规的边缘继
续试探了。

私家车冒充“公车”加塞伤人，批评教育就行了？

兰溪市建辉纺织有限公司向本局提出
申请，要求审批年产1.8万吨涤纶短纤生产
线扩建改造项目项目（2#厂房）《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该项目位于梅江镇祝宅村、
横溪镇宋宅村，地块东侧为浙江呈德环保
材料有限公司，地块南侧为建德路，地块西
侧为建业路，地块北侧为351国道。工程
项目地上计容建筑面积约16221.75平方
米，地下不计容建筑面积约119.31 平方
米。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有关规定，我局将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材料
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5年2月28日～
2025年3月9日，公示地点项目施工现场、
兰江导报及兰溪市人民政府网。

如本行政许可直接涉及公民(法人)之

间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依法享有
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等权利。请于公示
期内，持证明利害关系存在的证据材料及
本人身份证明（法人身份证明），以书面形
式向兰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梅江镇人
民政府申报。逾期不申报的视为放弃。

联系电话：88892536（兰溪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88552001（梅江镇人民政府）
公示详见：兰溪市人民政府网
项目施工现场
兰江导报

兰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2月28日

兰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项目批前公示
乡2025-032号


